
附件2

深圳市龙岗区参与涉法涉诉信访值班工作

律师入库律师事务所承诺表
	律师事务所名称
	

	注册地址
	

	成立时间
	
	律师人数
	

	律所主任
	
	联系电话
	

	本所拟申报涉法涉诉信访值班工作律师人员名单

	序号
	姓名
	执业证号

	1
	
	


	2
	
	

	3
	
	

	4
	
	

	5
	
	

	6
	
	

	7
	
	


	8
	
	

	9
	
	

	10
	
	

	11
	
	

	12
	
	


	律师

事务

所承

诺
	1.本所确认上述报名的律师符合《深圳市龙岗区司法局招募参与涉法涉诉信访值班工作律师公告》条件。

2.本所保证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《关于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制度的意见（试行）》相关规定、深圳市龙岗区司法局工作制度及工作要求，服从值班安排。严格落实律师事务所的管理主体责任，加强律师在库期间参与涉法涉诉信访值班工作事项的监督管理。

3.本所支持律师参与涉法涉诉信访值班工作，督促律师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，配合相关部门对投诉、举报、违法违纪行为的查处。
4.本所承诺及时履行律师转所、注销、吊销、本所银行账号变更、住所地址离开龙岗区等报告义务。

5.本所承诺在收到深圳市龙岗区司法局支付的值班补贴费用后，及时、足额向律师支付。
6.本所承诺已为推荐律师购买律师职业责任保险。
律师事务所名称：（章）    年  月  日

律师事务所主任：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深圳市龙岗区司法局

意见
	


